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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68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晨丰科技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55 

债券代码：113628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晨丰转债 

 

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 

暨权益变动超过 1%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杭州重湖私募基金管

理有限公司－重湖－高牙私募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重湖私募”）

持有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份 11,387,987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74%。 

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：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披露了《浙江晨

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4-050）。公司于近日收到重湖私募的《杭州重湖私募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股票进展情况的函》，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，

重湖私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,094,717 股，减持比例占

公司总股本的 1.24%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一、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杭州重湖私募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－重湖－高牙

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5%以上非第

一大股东 
11,387,987 6.74% 

协议转让取得：

11,387,987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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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。 

二、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(一)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其他情形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
减持比

例 
减持期间 

减持

方式 

减持价

格区间 

（元/

股） 

减持总金额（元） 
减持完成

情况 

当前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当前

持股

比例 

杭州重湖私募

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－重湖－

高牙私募证券

投资基金 

2,094,717 1.24% 

2024/7/4

～

2024/7/9 

大宗

交易 

10.98－

10.98 
22,999,992.66 

未完成：

440,365

股 

9,293,270 5.50% 

(二)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  √是 

□否  

(三)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  

(四)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 □未达到 

√已达到  

(五)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√是 □否  

重湖私募经综合考虑，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。 

三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 杭州重湖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湖街道虎跑路 2-18号 4号楼 101室 

成立日期 2022年 09月 14日 

法定代表人 姜华 

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MABY2BU93M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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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（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

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）（除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明细情况 

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（股） 
减持

比例 

杭州重湖私募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

－重湖－高牙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 

大宗交易 2024年 7月 9日 
无限售条

件流通股 
2,094,717 1.24% 

（三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
股份

性质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杭州重湖私募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

－重湖－高牙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 

无限

售条

件流

通股 

11,387,987 6.74% 9,293,270 5.50% 

四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（一）本次权益变动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%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（三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7月 11日 


	一、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
	二、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
	(一)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
	(二)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
	(三)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
	(四)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
	(五)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


